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瓶装气体供应项目需求
1、 商务要求：
（一）供应商资质（实质需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近三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
6、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
7.1、法定代表人对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原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有效的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7.2、提供安监部门颁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7.3、提供技监部门颁发的《气瓶充装许可证》复印件；
7.4、提供交通部门颁发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或《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7.5、供应商需提供满足临床使用数量的各种钢瓶及周转瓶，并且负责气气钢瓶维护保养及设备检定。（提供承诺函）。
注：第7条中涉及原件和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
（二）预算价格含以下费用：
1、以上价格含税含运费含气体钢瓶定期检验费。
2、运抵交货地点的运输费、装卸费、安装费及人工费均由供应商承担。
（三）付款方式：
供应商配送当月开具全额发票，采购人收到发票后以银行转账方式付清货款。
（四）合同期限及变更
1、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有效期三年；
2、本合同生效期间，除不可抗力因素外，合同双方不得擅自撤销本合同，若合同期满，合同双方任何一方要求终止合同，应提前一月以函件通知对方。
二、瓶装气体规格标准及纯度：
	产品名称
	规格
	单位
	预算单价（元）
	预计年使用量
	备注

	纯二氧化碳
	40L
	瓶
	
	800
	执行标准：GB/T6052-2011；纯度≥99.9%；介质净重：20Kg±0.5Kg；包装物：纯二氧化碳钢瓶。

	高纯二氧化碳
	40L
	瓶
	
	30
	执行标准：GB/T23938-2021；纯度≥99.999%；介质净重：20Kg±0.5Kg；包装物：高纯二氧化碳钢瓶。

	高纯氮气
	40L
	瓶
	
	130
	执行标准：GB/T8979-2008；纯度≥99.999%；满瓶压力：12.5±0.5MPa；包装物：高纯氮钢瓶。

	高纯氩气
	40L
	瓶
	
	5
	执行标准：GB/T4842-2017；纯度≥99.999%；满瓶压力：12.5±0.5MPa；包装物：高纯氮钢瓶。

	小氩气
	4L
	瓶
	
	5
	执行标准：GB/T4842-2017；纯度≥99.999%；满瓶压力：12.5±0.5MPa包装物：小氩气钢瓶。

	
混合气（肺功能）
	40L
	瓶
	
	12
	配比O2:21.1%,CH4:0.3%,CO:0.3%,余N2；配制满瓶压力：10.0±0.5MPa；；包装物：混合气钢瓶。

	
混合气（心内）
	8L
	瓶
	
	4
	配比：O2:14.95-15.05% ,CO2:5.95-6.05%，余N2；配制压力满瓶10.0±0.5MPa；；包装物：混合气钢瓶。


	
混合气（心内）
	8L
	瓶
	
	4
	配比：O2:20.95-21.05% ,余N2；配制满瓶压力10.0±0.5MPa；；包装物：混合气钢瓶。


	
混合气（生殖）
	40L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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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配比为:氧气:5％,CO2:6%，余N2;配制满瓶压力10.0±0.5MPa；成分气纯度：≥99.999%；包装物：混合气钢瓶。

	
混合气（儿科）
	8L
	瓶
	
	4
	配比为:NO:9999,余N2；配制满瓶压力10.0±0.5MPa；；包装物：混合气钢瓶(接口匹配一氧化氮流量控制仪，型号：SLE3600）。


	液氮
	液态
	升
	
	400
	执行标准：GB/T8979-2008；包装物：液氮罐。


三、服务要求：
（一）质量和售后服务：
1、供应商保证所供产品为合格产品，并完全符合行业规定的质量、技术标准、及性能要求；
2、质量保证期：提供的每批次气体保质期为12月，包装瓶体检验有效期大于12个月。供应商对所供产品出现问题均应在  2  小时内响应，如需现场服务，供应商应在  24 小时内到达现场排除故障，保证正常使用；
3、供应商需指定专人作为服务联系人。
（二）产品计量与验收
1、产品计量：以双方签字的产品交付登记本为计量基本依据，供应商配送和回收气瓶时双方须当面点清数量并签字；
2、产品验收：供应商供应给甲方的气体产品品质严格按本合同所定义的组份标准，供应商对每批次产品出具对应的合格证，供应商需把气瓶与设备连接完善，检查是否泄漏，采购人收到瓶装气时应当场对气瓶进行检查，验收确认后收货。甲方有权拒收并退回外观损伤、附件不全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气瓶，并要求供应商及时更换。
（三）交货日期和地点：
 1、采购人提前1日通知供应商供货，供应商自接到采购人通知并确定后及时将气体送到甲方指定地点，双方签字确认的送货单为收货凭证；交货地址：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收货人：甲方指定人员，收货时间：24小时；
2、紧急配送：采购人如有特殊情况需要紧急供货，供应商需在12小时内送货到现场。
（四）气瓶安全与管理
供应商提供周转钢瓶。按照监管部门要求，供应商盛装气体的气瓶符合（TSG 23-2021）《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双方均不接收不符合规范的气瓶作为周转使用或充装气体。
（五）安全责任：
1、供应商按照合同约定及相关法规为采购人提供气体产品，采购人为供应商气体产品运输和装卸提供安全便利的通道，气体产品及钢瓶交付前安全责任由供应商承担，交付后安全责任由采购人承担，采购人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及产品的安全技术说明书操作、搬运、使用、储存；
2、供应商按照相关法规为甲方提供合格气瓶盛装的气体产品，供应商工作人员在甲方现场送货时须遵守甲方相关安全和管理规定，如有违章作业和野蛮装卸，采购人可以向供应商管理人员进行投诉和要求整改，严重时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
（六）违约责任：
1、采供双方一方违约，不执行、不遵守合同约定条款，且在守约方发出书面或者电话通知后的15天内仍未采取弥补措施的，守约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并要求违约方承担合同价款20%的违约金，如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违约方必须另外予以补偿。解除合同的通知（或信息）到达本合同约定地址或联系电话时发生效力；
2、合同期内如供应商不能履行合同条款，包括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不符合本合同约定质量标准及供应商未在约定时间内送货而停气，由此造成的损失及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